
安徽科技学院与韩国顺天乡大学合作举办网络
工程专业（信息保护方向）本科教育项目 

联合管理委员会章程 
 

依据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》及其实施办法和《安徽科技学院与

韩国顺天乡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

协议书》，制定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章程。 

一、人员组成 

本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由 7 人组成，由安徽科技学院院长担

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（以下简称“主席”），由韩国顺天乡大学校

长、安徽科技学院分管国际交流工作的副院长分别担任副主席；安

徽科技学院教务处处长、外事处处长，韩国顺天乡大学分管教学工

作的副校长、工程学院院长担任委员。 

根据中国政府规定，联合管理委员会聘任安徽科技学院外事

处处长担任项目主任（以下简称“主任”），聘任韩国顺天乡大学中

国项目办公室主任担任项目副主任，负责项目运行的日常管理与

沟通协调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根据中国政府规定，联合管理委员会为本项目的最高决策机

构，负责对合作办学项目运行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协调，具体包

括：制定和修订本项目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设置与教学进度、引进

和共同开发课程教材与教学大纲，审查本项目学生毕业资格与学



位授予条件，选聘韩语和专业课教师，指导检查教学管理、质量监

控与教学评价，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和留学服务，核算本项目办学成

本、编制年度预决算，发布项目运行年度报告。 

三、运行规则 

（一）在联合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，项目主任负责本项目的日

常运转管理与协调联络，执行联合管理委员会的决策决定，对联合

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，每年 3 月定期向联合管理委员会提交上一

年度项目运行情况报告；副主任必须协助主任对本项目日常运作

进行管理，积极为本项目运行提供优质资源和服务。 

（二）联合管理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，由主席召集和

主持；如果主席不能出席会议，安徽科技学院有权任命联合管理委

员会的其他成员，代表主席召集和主持会议。经联合管理委员会

2/3 以上成员同意，也可以召开临时会议；参加会议的最低法定人

数为四名联合管理委员会成员，其中：两名成员来自安徽科技学

院，另外两名成员来自韩国顺天乡大学。 

（三）本项目主任的任免、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、办学成

本核算以及项目的分立、合并、终止等重大事项，必须由联合管理

委员会 2/3 以上的成员表决通过。其他事项，必须由出席联合管

理委员会会议的多数成员通过方可生效。 

（四）联合管理委员会年会，原则上在双方学校轮流召开；必

要时，也可以通过电话会议、视频会议等其他方式举行。 

（五）联合管理委员会年会的召开情况和通过的决议，应形成



会议纪要，向联合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通报。 

四、经费分摊 

合作办学各方代表参加联合管理委员会时所发生的国际旅费

和签证等费用，由各自代表的学校承担，不得列入本项目预算；会

议举办方，为来访参会的对方代表提供免费接机、食宿服务。 

五、附则 

（一）本章程经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安徽科技学院及韩国顺

天乡大学召开的第一次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电话会议讨论，一致

通过。 

（二）对本章程内容的修订，须经联合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协

商一致，方能通过有效。 

 

 


